學   校   規   則
--------------------------------------------------------------◆◆◆--------------------------------------------------------------
目的

協助學生培養自律精神，樹立正確的學習態度和行為，建立良好的校風。

一般守則

1. 學生須遵守本港法律，在校內嚴禁進行任何違法活動。
2. 學生不得利用班會或本校名義進行校外活動，除非經校方書面批准。
3. 學生在校外不應作出任何有損本校利益或校譽之行為。
4. 不許攜帶不良刊物、危險物品或攻擊性武器回校。
5. 不得偽造、竄改或冒用本校之任何文件或紀錄。
6. 校內嚴禁吸煙及嚴禁賭博。
註：如有觸犯上列守則者，校方將不會作訓導或紀律處分，而會即時開除其學籍或交由警方處理。
行為守則

1. 學生於校內必須攜帶學生證。如遇查閱而未能出示者，校方有權登記來人資料，然後飭令離校，甚至報警處理。學生證如有遺失，須帶備相片一張及工本費十元到校務處申請補辦。
2. 學生髮型服飾，以樸實整潔、莊重大方為原則。嚴禁穿著過於隨便或暴露；不可奇裝異服或蓬頭垢面回校。
3. 須遵守紀律，注重禮貌，言行切勿粗暴。尊敬師長，愛護學校。
4. 未經校方許可，學生不得私自轉班或轉讓學位；不可擅帶陌生人進校。
5. 學生在校內不准擅自進行任何遊戲或球類活動，除非已獲校方批准。
6. 上課時間內，學生不得在校內範圍流連、奔走或喧嘩，以免影響他人。
7. 不得在校園內飲食(食堂除外)。
8. 學生應盡力保持本校之環境清潔。
9. 學校公物如有損毀，應立即報告校方。凡損毀或遺失本校物資者，須負責補置有關物資的費用。
10. 學生雖有信仰自由，但本校為基督教團體主辦之學校，故須出席及尊重本校一切宗教活動，集會時應保持肅靜，專心聽講。
課室秩序

1. 凡上課日學生於每晚六時半後方准進校；上課或轉堂鐘響聲後須進入課室。放學後應立刻離校。
2. 上課時必須遵守秩序，保持肅靜。
3. 必須帶齊課本及其他應用物品。
4. 在校內不准閱讀課外讀物，否則校方有權沒收，不予發還。
5. 必須關掉所有響鬧裝置及手提電話；嚴禁收聽所有耳筒式音響機，以免影響老師授課及其他同學學習。
6. 必須遵從老師的教導及依時繳交功課。所用紙張或練習簿須採用校方印製的，以便老師批閱及呈交考評局。
7. 必須遵守測驗及考試規則，不得作弊。（細節參閱本校學生考試規則）
註：如有觸犯行為守則或破壞課室秩序者，校方將紀錄在案或飭令該學生暫時停學；如有再犯者，校方有權開除其學籍，已繳學費，不會退還。
上課、遲到、早退及請假守則

如遲到、早退或請假均須依照下列各點辦理有關手續：
1.上課—學生所有選修科目的課節，必須依時到課室上課。其餘空堂時間，學生可以遲返學校或早退離校。所有學生只可以進入學校及離開學校各一次，不能離校後再折返校園。
2.遲到—凡遲過七時廿五分回校，必須先到詢問處出示學生證，並在到校時間記錄表上登記後方可進入課室。
3.早退—若必須提早離校，必須先到校務處出示學生證，及在學生早退紀錄表上登記及領取早退許可證，並將其交到詢問處後方得離去。若上課中途早退者，該課節將不會作曾經出席論(即該課節出席率會被即時註銷)。
4.請假—學生須有請假信或親到校務處填寫請假通知書及交回；測驗及考試期間不得請事假，否則作零分計。如因病請假，則須呈交醫生證明。
5.如有退修科目、或因專科課程編排關係而第三節後沒有課或第四節開始才有課的學生，遲到或早退手續必須照辦，但不會計算在其出席率內。
註：如有不辦理遲到或早退手續而擅自進校或離校者，校方可以不作紀律處分而即時開除其學籍。已繳學費，不會退還。
各項費用之繳交辦法
1.學費--除第一期學費繳交現金外；其餘各期學費需由銀行於每月首個工作日以自動轉賬方式繳付。所以學生須在入學前辦妥是項手續，並於每月轉賬前備有足夠費用予以過戶。
2.雜費--凡申請入學者須繳交雜費。(包簿費、學生證、講義及試卷費等)
註：各學生在辦妥入學手續後，所有已繳費用，概不發還。
退修科目之準則

1. 鑑於學生因興趣、能力或以前未曾修讀過某些科目，為方便他們起見，故准予在合理情況下，豁免修讀此等科目，惟必須於學期初半個月內向校方辦妥選科申請，經批准後始作實。
2. 若選修科目少於本校最少規定（詳情參閱本校招生簡章），畢業後將不獲發畢業證書而只有成績表。
3. 申請豁免選修某科之學生於上該科課節時，可以遲返學校或早退離校，不得在校內流連或隨處閒蕩。
註：豁免選修之科目一經核准，日後不得更改，直至報考及應考完公開試為止，故在選科前宜作詳細考慮。
升級及畢業標準
須符合本校修讀最少科目之要求；全年操行及總平均分合格，而出席率亦須合乎標準（80%或以上）。
退學手續

1. 凡申請退學者，必須於上一個月中（即每月十五日前）辦理。
2. 凡退學者必須親到校務處填寫學生退學通知書，經校方批核後方可作正式退學論（退學者應交還學生證）。
3. 凡出席率未符標準、逾期欠繳學費或無故缺考校內考試之學生，校方有權取銷其學籍。
4. 因觸犯校規而被校方開除學籍者，其已繳交之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註：凡未回校辦理退學手續者，倘因上列延誤而被銀行繼續轉賬學費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校方概不負責。 

以下為中六學生適用

-------------------------------------------------

1. 中六重讀生可以嘗試申請重考以前曾應考過而本校無開設之非實習科目，但必須有校內科任老師跟進其校本評核、經本校及考評局同意，（有關詳情可參閱考評局每年出版之各項公開試考試規則及課程）；且要提供書面證據證明以前曾在公開試中應考（指沒有缺席）。惟申請重考科目不可超過一科。
2. 報考公開試之科目不得超過本校最多規定。（詳情參閱本校招生簡章）

3. 凡本校中六英、中、數專及會計專科之學生，如獲校方核准，得以本校學生名義投考修讀科目之香港中學文憑及倫敦商會(LCCI)等公開考試。
註：無論本校全科或專科之學生，凡被取銷學籍或已退學者，均不能再以本校學生資格參加各項公開考試。 

備註

如有實際需要，校方有權修改校規內之各項細節。
下 列 由 學 生 填 寫

-------------------------------------------------

	  本人已經詳閱上列學校規則並
    同  意 (
  -------------------  確實遵行。
    不同意 ( 

  學生簽署：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
 【註】：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